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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辦法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版次 修訂段落標題 修訂說明 修訂人 審核 批准 

2022/09/13 02 五、權責 第 2.點原截止日期第一學期為

6月 10日；第二學期為 1月 10

日，修正截止日期為第一學期

為 5 月 31 日；第二學期為 11

月 31日。 

第 5.點因應醫院組織變更，原

會計室修正為財務室。 

王玫方 葉明陽 魏崢 

六、作業內容 第 4.3.點，因應醫院組織變更，

原會計室修正為財務室，獎助

金原為逐月撥付，修正為每 3

個月撥付。 

2023/9/13 03 六、作業內容 1. 申請條件「1.5.非本國籍僑

生、清寒及原住民自費生符合

上列條件者，優先錄取」。修正

為「1.5.具清寒證明之自費生」 

王玫方 葉明陽 魏崢 

       

       

       

       

       

       

       

       

       

       

       

 



文件名稱 
醫學系建教合作就學獎

助金辦法 
制訂單位 制修訂 

日期 
2023年 09月 13日 

版次 頁次 

文件編號 7110-P-0025 教學研究部 03 1/3 

 

 

一、 目的：為提昇臨床醫學水準與醫療傳承，本著建教合作精神培養醫學系學生，並提供適當的

就業與臨床訓練機會，培育品德崇高、技能優秀的臨床醫師。 

二、 依據：依本院願景「培育品德崇高、技能優秀的專業人才」訂定。 

三、 範圍：與本法人醫療機構有實際教學與研究交流訂有合約之醫學院校醫學系一年級(含)以上在

學學生。 

四、 定義：無。 

五、 權責：  

1. 就學獎助金申請窗口：學生向就讀學校獎助金申請窗口提交申請資料，並由該校進行初步

篩選後，將獎助金申請名單及合格學生之申請資料，書面送交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複審。 

2. 教學研究部：本辦法所需獎助金金額於年度預算中編列，每年受理二次申辦，截止日期第

一學期為 5月 31日；第二學期為 11月 31日。 

3. 醫學教育委員會：複審申請資料，並追蹤執行成效。 

4. 人事室：申請資料先經醫學教育委員會複審通過，簽呈院長核定後，送人事室登錄。 

5. 財務室：依年度預算辦理帳務處理事宜，申請通過名單及相關資料，交財務室撥款。 

六、 作業內容： 

1. 申請條件 

1.1. 醫學系一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 

1.2. 操行成績平均須甲等或 80分以上。 

1.3.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須各科及格，且總平均分數須在 70分以上。 

1.4. 能確實遵守本條第 5點所規定應盡義務者。 

1.5. 具清寒證明之自費生。 

1.6. 經核定接受本獎助金之學生，應與提供獎助金之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簽訂＜

7110-R-0027 醫學系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合約書＞，合約連帶保證人應為受獎助學生

之父母、配偶或法定代理人。 

2. 申請方式 

2.1. 申請規定、辦法由教學研究部於每年 11月及 5月通知學校。 

2.2. 申請學生向金申請窗口提交第四條第 1點應檢附之相關資料，並由該校進行初步篩選。 

2.3. 申請學生繳交檢附資料：＜7110-R-0025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申請書＞、＜7110-R-0026 

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推薦函＞、學期成績證明、學生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學生戶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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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影本、優先身分之證明文件等。 

2.4. 受獎助學生申請一次，獎助金撥付為 12個月，期滿須重新申請。 

3. 資格審查 

3.1. 申請資料先經過醫學教育委員會複審通過，呈院長核定後，轉送人事室登錄。審查通

過之名單，由教學研究部會簽相關單位辦理。 

3.2. 核定名單日期：第一學期為 7月 1日；第二學期為 2月 1日。 

3.3. 每年獎助總名額不超過 10名且逐年新增以 10名為限，至多 60名。 

4. 核定與撥款 

4.1. 教學研究部通知學校核定之名單，由學校收集受獎助學生簽妥之＜7110-R-0027 醫學

系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合約書＞及本人帳戶封面影本後，交送教學研究部辦理。但核

定人經通知之日起 5日內未提出者，視為放棄。 

4.2. 獎助金每名每年新台幣(以下同)壹拾捌萬元整，分 12個月按月撥款壹萬伍仟元，至多

每年獎助壹仟零捌拾萬元整。 

4.3. 財務室按照每學期公佈之核定獎助名單及金額，每 3個月撥款肆萬伍仟元整予受獎助

學生。 

5. 應盡義務 

5.1. 受獎助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 

5.1.1. 校規、敦品勵學、端正儀容舉止。 

5.1.2. 至實習年度時盡可能至振興醫院臨床實習至少一個月。 

5.2. 受獎助學生於畢業後，依合約規定之到職日，至振興醫院就業，義務期與接受獎助年

限比例為 1:1。 

5.3. 凡未履行應盡義務者，應按合約規定，期限內退還領取之獎助金，清償金額以應完成

而未完成之義務時間，按比例計算受補助之金額為之（不含利息），清償期限應於規

定之到職日或義務履行中斷日起算 3個月內完成。 

七、 相關文件：無。 

八、 相關表單：  

1. ＜7110-R-0025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申請書＞ 

2. ＜7110-R-0026 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推薦函＞ 

3. ＜7110-R-0027 醫學系建教合作就學獎助金合約書＞ 

九、 作業流程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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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維護：  

1. 編修時機： 

1.1. 本辦法須每三年審視一次，審視期限為制修訂日期後三年內，並紀錄於首頁〝修訂紀

錄〞。 

1.2. 因時間、空間、法令管理辦法改變時，亦可隨時進行新增、修改及廢止。 

2. 編修人員：本辦法由教學研究部負責新增、修訂及廢止。 

3. 核定權限：本辦法須經院長核定後實施。 


